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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11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市政府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續） 

重 要 審 核 意 見 標 題 說 明 

（二）配合國家能源轉型政策，積極推動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案件量

及備案容量均高居全國之冠，惟未研議設定分區總量管制，衍

生光電設施大量集中特定行政區，且未加強查核案場隔離綠帶

或設施等實際設置情形，復未善用已建置之「臺南市再生能源

資訊整合平臺」強化光電案場審查機制等，有待研謀因應措施。 

 

（三）積極辦理各項宣導活動推廣公用頻道，並開設社區影像紀錄人

才培訓班，提升市民行使媒體近用權能力，又為照顧社會弱勢

積極協調有線電視業者提供免費收視服務，惟未研擬整體性推

廣行銷計畫，亦未追蹤培訓學員結訓後申請託播情形，且低收

入戶申裝有線電視比率偏低等，尚待檢討改善。 

（四）為大臺南地區整體公共運輸之發展，及紓解都會區交通壅塞問

題，規劃闢建大眾捷運運輸系統，惟因經費大幅增加、軌道系

統型式或部分路線方案尚待確認等，致整體執行進度未如預

期，允宜整體考量財政負擔與未來營運風險，妥善規劃路線興

辦順序，積極排解執行窒礙，以順遂推動計畫。 

（五）積極推動各項公共建設計畫，並建置多目標智慧管理系統，列

管工程標案執行進度，惟近 5 年度列管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之預

算執行率均未及 7成，部分係因土地取得或規劃設計延宕等前

置作業階段落後所致，採行工程標案列管，未能反映計畫預算

執行全貌，及時研謀因應，亟待檢討計畫管考機制。 

（六）為滿足民眾運動需求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興建仁德運動公

園，惟園內育樂中心漏水問題久未改善，又因場地租借費用偏

高，致長期低度使用；另游泳池年久失修，雖申請中央補助辦

理改善工程，惟計畫反覆未定且評估作業未覈實，致爭取經費

未果而長期荒廢閒置，亟待研謀改善。 

（七）為改善新化果菜市場之機能及提升周邊環境與居住品質等，推

動新化果菜市場遷建計畫，惟農業局未妥為規劃用地取得作

業，且未及時於工程招標前與使用者及營運管理者達成共識

等，致延誤遷建計畫推動期程；另農業局於市場遷建計畫核定

後，未積極辦理冷藏庫新建工程採購作業，且發包決策改採促

參招商並簽約後，卻因促參前置作業未邀請市場攤商參與以取

得共識，再改回機關自辦，並終止促參契約，延宕冷藏庫新建

工程進度，亟待檢討改進。 
 

參、民政局主管 

民政局主管計有公務機關 40 個、非營業特種基金單位 2個，各該單位決算、附屬單位決算非

營業部分之審核情形如次（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之查核，請參閱戊、伍、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及採購執行情形之查核）： 

一、單位決算部分 

民政局主管包括臺南市政府民政局、37 個區公所、各戶政事務所及殯葬管理所等 40 個機關，

民政局綜理區里行政、自治業務、選舉業務、宗教禮俗、戶政業務、生命事業、兵役徵集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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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掌理各區民政、文化、農業、交通、經建、社政等事務；各戶政事務所辦理各區戶籍登記、

身分證明、門牌、道路命名、戶籍資料及人口統計等業務；殯葬管理所掌理殯葬、公墓規劃設計遷

建及納骨塔管理等業務。茲將 112 年度決算審核結果說明如次： 

（一）計畫實施之查核 

業務計畫 300 項，下分工作計畫 303 項，包括發放生育獎勵金、辦理戶籍登記、活化里社區活

動中心功能、執行各區轄內公共設施（備）增置、改善及維護、輔導宗教團體辦理文化民俗技藝活

動、興修建殯儀館納骨堂等設施、辦理役男徵集處理及役男家屬生活扶助等重要施政項目，其中已

執行完成者 273 項，未執行者 2項，係將軍區公所原編集貨場修繕維護經費尚無需求，及永康區公

所社教中心設備更新預算採收支對列方式編列，因收入未達預期，故未執行，尚在執行者 28 項，

主要係北區公所行政大樓新建工程等案尚待執行。上開各項計畫具體執行成效，包括持續推動優質

殯葬文化，殯葬管理業務績效評量獲內政部評鑑直轄市政府甲組優等；首創民安 9號演習配合國軍

漢光 39 號演習並結合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6 號）演習，經行政院評鑑榮獲「兵棋推演」、「綜合

實作」及「萬安 46 號」等 3項演習「特優」，為全國唯一榮獲三冠王的殊榮。 

（二）預算執行之審核 

1.歲入原編列預算數 5 億 999 萬餘元，經追加預算 3,056 萬餘元，合計 5億 4,055 萬餘元，決

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5 億 2,534 萬餘元，應收保留數 4,133 萬元，主要係北區公所行政大樓新

建工程中央補助款依工程進度核撥；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5億 6,667 萬餘元，較預算增加 2,612 萬餘

元（4.83％），主要係收回台鐵善化站北鐵路平交道改建工程監造服務費爭議案擔保金。 

2.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計 3,080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2,427 萬餘元（78.80％）；

減免（註銷）數 18 萬元（0.58％），主要係註銷已取得債權憑證之行政罰鍰；應收保留數 635 萬餘

元（20.62％），主要係安南區長安里活動中心拆除重建等案中央補助款依工程進度核撥。 

3.歲出原編列預算數 61 億 8,350 萬餘元，經追加預算 1億 909 萬餘元，並因調增生育獎勵金、

鄰長工作慰勞金、辦理國慶晚會活動等事由，經動支第二預備金 2,896 萬餘元，合計 63 億 2,157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55 億 2,163 萬餘元（87.35％），應付保留數 4億 4,962 萬餘

元（7.11％），保留原因詳「（一）計畫實施之查核」說明；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59 億 7,126 萬餘元，

預算賸餘 3億 5,030 萬餘元（5.54％），主要係人事費及各項經費結餘。 

4.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計 4 億 3,999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審定實現數 3 億 3,816 萬餘元

（76.86％）；減免（註銷）數 788 萬餘元（1.79％），主要係各區公所道路改善工程等案經費結餘；

應付保留數 9,393 萬餘元（21.35％），主要係安南區溪東里活動中心新建工程等案仍待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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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分 

民政局主管有臺南市殯葬事業管理基金1個作業基金及臺南市安南區里建設獎勵基金1個特別

收入基金。茲將 112 年度決算審核結果說明如次： 

（一）計畫實施之查核 

業務（營運）計畫主要有辦理火化場、殯儀館、納骨塔（堂）及公墓等殯葬設施之經營與管理

暨起掘許可證核發及補助城西等 11 里辦理各項建設及敦親睦鄰經費等 6項，實施結果，實際數同

原預計數者 1項，較原預計數增加者 4項，減少者 1項，主要係民眾申請公墓起掘證明案件較預計

減少所致。 

（二）餘絀之審定 

1.作業基金：決算審核結果，審定賸餘 1 億 4,303 萬餘元，較預算賸餘 5,804 萬餘元，增加

8,499 萬餘元，約 146.42％，主要係納骨堂櫃（牌）位申請件數較預計增加，勞務收入增加所致。 

2.特別收入基金：決算審核結果，審定賸餘 37 萬餘元，較預算增加賸餘 37 萬餘元，主要係銀

行利息收入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重要審核意見 

（一）營造社區公共空間興建里社區活動中心，並建置入口網站提供各項活動資

訊，惟申請借用場地尚無提供線上繳費功能，部分里活動中心未完成建築物公共安

全及消防設備安全檢修申報，部分空間長期未有使用紀錄，各行政區投保里活動中

心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額存有差異等，有待檢討改善。 

為提供市民集會及多元化娛樂活動場所，該局積極營造社區公共空間，並建置臺南市里社區活

動中心入口網站，提供各活動中心活動消息、開放時間、場地借用等資訊。截至 112 年底該局列管

里活動中心計 353 處，經查其使用管理情形，核有：1.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入口網站僅提供線上

申請場地借用，尚無線上繳費功能，又民眾至區公所臨櫃繳費亦多以收取現金為主，繳費方式未具

便利性及多元性；2.安平區平安里及歸仁區六甲里等活動中心部分空間長期未有使用紀錄，財產使

用效益未能發揮；3.部分活動中心未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及消防設備安全檢修申報，無障礙

設施未符規定，或未擬具替代改善計畫，或未完成既設火警受信總機再鳴動之改善作業；4.各行政

區里活動中心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每一事故財產損失及保

險期間總保險金額等未盡相同，同一項目之最低與最高保險金額差異甚大(表 1)；5.轄內因產權等

因素未予納入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管理範疇之供公眾使用集會場所計 111

處，惟其中完成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消防設備安全檢修、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者，僅分別占總數

25.23％、32.43％及 43.24％，公共安全尚有疑慮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已完成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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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共意外責任險最高及最低保險金額之行政區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項   目 
最低 最高 

保險
金額 

行政區 
保險
金額 

行政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 1 將軍、南化、楠西 4 山上、中西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 2 新市 33 西港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 1 鹽水、南化、將軍、楠西 4 山上 

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 10 南化 72 西港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資料。 

系統功能之經費估算，並提

報 114 年度設置及電腦應

用需求，後續將視經費核准

情形辦理增設線上繳費功

能，並持續請各區公所提供

更多元支付方式繳交費

用，俾提供更優質化的公共

服務；2.持續強化活動中心

空間利用，並於入口網站註記活動中心各空間可使用之用途，增加外界借用機會，以達空間活化及

永續經營目標；3.已函請各區公所依相關規定辦理，確保建築物公共安全及火災警報功能，另積極

籌措改善經費或研擬替代改善計畫，提升無障礙使用環境品質，維護場地使用安全；4.將研議修訂

設置使用管理要點，比照收費基準級距增訂相關投保金額；5.針對公眾使用卻因產權等因素而未納

管之集會場所，研議納入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範圍，確保民眾使用安全。 

（二）為增進市容美觀及公共安全，責由里幹事辦理市容查報作業，惟部分里幹事

每月查報件數均為最低標準，且有集中於單一工作日，或查報地點與內容屢有重複，

又主管機關考核方式未能深入評核查報案件之處理品質與績效，有待檢討改進。 

市府為提升

為民服務品質，增

進市容美觀及公共

安全，訂定臺南市

政府改善市容查報

及處理實施要點，

責由各區里幹事就

轄區有礙市容觀瞻

之設施及妨害公共

安全事項隨時隨地

查察，發現有應查

報事項應行改善

時，本於職責處理

並於市容查報系統

圖 1  112 年度市容查報案件類別明細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資料。 

道路水溝橋涵

水利等工程

4,100

（19.59％）

公園綠地行道樹

路燈9,470

（45.26％）

廢棄物廢土水溝

下水道公廁2,618

（12.51％）空地空屋

環境改善

941（4.50％）

自來水電力

瓦斯電信

352（1.68％）

違規小廣告

1,657（7.92％）

交通號誌標線

公用停車格

遊動廣告物

1,537（7.35％）

其他 249

（1.19％）

單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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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查報件數每月以 3 件為基準。112 年度各區公所查報案件總計 20,924 件，以「公園綠地行

道樹路燈」查報件數 9,470 件最多，占總件數之比率為 45.26％，「道路水溝橋涵水利等工程」4,100

件居次，「廢棄物廢土水溝下水道公廁等清理維護」2,618 件第三(圖 1)。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

1.改善市容之查報工作宜視實際情況隨時查報，惟部分區公所逾半里幹事每月固定查報 3件，且集

中於單一工作日完成；2.112 年 1 至 5 月份全市查報違規小廣告占總查報件數之比率為 8.50％，惟

北區、東區及永康區查報違規小廣告之比率分別為 27.04％、27.56％、37.78％，且同一里幹事之

查報事項屢有地點與內容重複；3.部分區公所之市容查報案件因權責單位未即時於系統回覆完工情

形，影響處理時效，且市容查報業務之考核方式未能深入評核查報案件之處理品質與績效等情事，

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已函文區公所應即時依實際情形落實查報，勿以 3 件為基準，並將於

113 年針對系統進行改版與優化，俾利隨時登錄查報資料；2.該 3 區違規廣告查報比率高於全市平

均係因屬人口稠密區，廣告行銷與電線桿較其它區域密集所致，惟仍請區公所輔導里幹事強化市容

查報作業，俾提升其品質與效能；3.已請區公所函請權責單位注意辦理，另於 113 年度臺南市 37

區公所民政業務考核實施計畫增修考核要項，以達成增進市容美觀及公共安全等政策目標。 

（三）為改善市民生活環境，每年編列地方發展經費，辧理區里公共設施、設備

暨各項活動，以帶動地方發展，惟經費支用公開資訊未確實更新且公告格式未臻一

致，或部分里別全數經費均為辦理觀摩活動，或未依實際參加人數本節約原則核銷

等，亟待檢討改善。 

臺南市轄內現有 37 個行政區計 649 里，該局為改善市民生活環境、增進行政效率、提高生活

品質，訂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地方發展經費支用要點」及「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各里辦公處地方發

展經費作業規範」，每年編列各里 13 萬元之地方發展經費，另編列專案補助經費，俾供各里於經費

不足支用時得申請專案補助，以加強辦理區里公共設施、設備暨各項活動，進而帶動地方發展，109

至112年度計編列地方發展經費預算4億8,504萬元，其中屬專案補助者計1億1,400萬餘元（23.50

％）。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1.部分區公所網站公告地方發展經費運用情形未確實更新且各里公

告格式未臻一致，相關資訊公開之規範闕如；2.地方發展經費支用於特殊節慶活動或社區營造等觀

摩活動比率偏高(表 2)，甚有部分里連續 2年度全數經費均辦理觀摩活動，不符地方發展經費用途

之均衡性及完整性；3.為明確地方發展經費支用項目與範圍，訂定地方發展經費作業規範，惟間有

觀摩活動及特殊節慶活動餐費未依實際參加人數本節約原則核銷等情事，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

1.已制定統一格式請各區公所每月定期更新「地方發展經費運用情形專區資料」，並將執行情形納

入區里業務考核項目；2.將研議針對各項經費擬訂支用上限等規範；3.已明確規範觀摩活動每人餐

費核銷上限，以避免經費核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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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南市各區里地方發展經費執行情形明細 
單位：新臺幣元、％ 

年 度 
項 目 

109 110 111 112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合 計 84,222,296 100.00 84,193,373 100.00 83,087,037 100.00 84,193,068 100.00 

第 1、2項小計 29,129,371 34.59 36,373,797 43.20 33,107,705 39.85 27,628,251 32.82 

1.衛生防疫、健康生活、環境
整頓、美化綠化等活動暨相
關政令宣導資料印製 

25,565,675 30.35 31,181,266 37.04 28,935,421 34.83 24,472,811 29.07 

2.里內公共設施、設備之增設及
維護﹔事務機具之購置、租用
(不含消耗品及維護費用) 

3,563,696 4.23 5,192,531 6.17 4,172,284 5.02 3,155,440 3.75 

第 3、4項小計 50,017,600 59.39 41,770,479 49.61 45,672,870 54.97 53,662,797 63.74 

3.特殊節慶活動(重陽節、端午
節、中秋節及春節慶祝活動) 

21,043,214 24.99 8,416,410 10.00 16,636,671 20.02 18,240,156 21.66 

4.地方建設或社區營造等觀摩
活動 

28,974,386 34.40 33,354,069 39.62 29,036,199 34.95 35,422,641 42.07 

5.經常門採購(1 萬元以下) 2,512,912 2.98 2,842,005 3.38 2,178,441 2.62 1,460,070 1.73 

6.資本門採購(1 萬元以上) 2,562,413 3.04 3,207,092 3.81 2,128,021 2.56 1,441,950 1.71 

註：1.表列統計數字僅統計各區里每年度定額 13 萬元部分之經費執行情形。 

2.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資料。 

（四）為提供民眾舒適及安全運動環境，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興建楠西公

二公園風雨球場，惟未覈實評估使用需求、辦理用地前置調查及管控工程變更設計

期程，致延遲整體計畫效益之發揮，有待檢討改進。 

楠西區公所為改善轄管楠西公二公園之籃球場無遮雨設施、地坪及籃球架損壞等問題，以提供

民眾舒適及安全運動環境，經依「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向教育

部體育署申請並於 110 年 10 月獲核定補助經費 560 萬元，連同自籌經費 350 萬元，合計 910 萬元

辦理公二公園風雨球場興建工程。該工程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決標，決標金額 739 萬餘元，112 年

5 月 8 日開工，契約工期 180 日曆天，預定同年 11 月 3 日竣工，惟至 113 年 3 月 18 日始申報竣工。

經查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未審慎評估風雨球場之新建時程、費用、使用需求及功能等，即擇定

造型特殊之雙層雙曲面鋼結構屋頂設計方案辦理工程招標，嗣經多次流標，始提出簡化設計外觀等

需求，延誤工程發包期程；2.前置調查作業未運用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下

稱文資查詢系統）事先釐清用地有無涉及考古遺址，嗣於領取建造執照後始發現用地鄰近楠西及楠

西國中等疑似考古遺址（圖 2），須與文化資產主管機關研議因應措施，致延誤工程開工期程；3.

工程變更設計行政期程冗長，致承商申報停工等待，延遲整體計畫效益之發揮等情事，經函請檢討

改善。據復：1.嗣後於工程規劃設計階段將審慎評估使用需求、工期及經費等，以提升工程發包效

率；2.嗣後於前置調查階段落實運用文資查詢系統瞭解工程用地有無涉及考古遺址，以降低後續影

響工程進度之可能性；3.將檢討工程變更設計期程冗長之原委及設計單位疏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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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西區公二公園風雨球場興建工程 

考古遺址（面狀） 

考古遺址（點狀） 

考古遺址敏感區 

圖例 

圖 2  楠西區公二公園風雨球場興建工程與考古遺址區域關聯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南市楠西區公所及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提供資料，套繪 QGIS。 

楠西疑似考古遺址 

楠西國中疑似考古遺址 

（五）為美化市容及降低災害風險，提供民眾安全及優質居住環境，區公所執行草

木維護、雨水下水道開孔檢查、災害預防及搶險等勞務採購案，惟契約文件規範及

履約管理待加強、招標策略待調整等，允宜研謀改善。 

區公所為提供民眾安全及優質居住環境，針對轄內草木維護修剪、下水道開孔檢查等例行性業

務採委外方式辦理。永康區公所近 3年度（110 至 112 年）辦理 3件草木維護修剪勞務採購，委託

廠商執行轄區之行道樹、喬木、灌木維護修剪及災害預防、搶險等作業，決標金額分別為 515 萬餘

元、536 萬餘元及 614 萬餘元，各案招決標方式

均採訂有底價最低標且非複數決標，價金給付方

式則依契約單價及實際施作數量結算，並為一定

期間內，以一定金額為上限之開口契約；另仁德

區公所為降低轄區淹水風險，保障民眾生命財產

安全，近 3年度（110 至 112 年）辦理抽水站代

管理操作與維護保養勞務採購，委託廠商執行轄

區之抽水站機組設備檢查及維護、雨水下水道人

 

永康區草木維護修剪情形 
（圖片來源：臺南市永康區公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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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下水道 

雨水下水道環域 50 公尺範圍 

開孔檢查位置 

開孔檢查位置（異常坐標） 

圖 3  仁德區雨水下水道開孔檢查坐標與下水道圖資套疊示意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南市仁德區公所提供資料，套繪 QGIS。 

孔開孔檢查、水閘門防汛操作等工作，決標金額分別為 580 萬元（110 及 111 年度）及 590 萬元（112

年度）。經查上揭勞務採購執行情形，核有：1.永康區公所辦理草木維護修剪開口契約，廠商提送

履約文件存有不同時點之施工照片雷同，又採一年一標方式辦理招決標作業，如同個案重複辦理採

購，增加承辦人員之採購行政程序及投標廠商之備標成本，影響採購效率；2.仁德區公所委外辦理

雨水下水道開孔檢查作業，廠商填列雨水下水道開孔檢查報表，部分人孔坐標偏離雨水下水道管線

位置（圖 3）等情形，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已追繳施工照片重複部分之契約價金，爾後辦理

類案要求廠商提供照片原始檔予機關留存備查，並於契約文件新增相關罰則，另將調整採購招標模

式，改採分區複數決標，並納入後續擴充及廠商評鑑考核等機制，以增進採購效率；2.自 113 年度

起要求廠商執行雨水下水道開孔檢查作業時，參照水利局所建置雨水下水道地理資訊系統之人孔資

訊填列報表，以減少文書作業之疏失及提升機關檢核校對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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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處於 111 年度審核報告列重要審核意見計有 6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結果，經核均已

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表 3）。 

表 3 111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民政局主管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 要 審 核 意 見 標 題 說 明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一）為提升市民生活便利性，自 104 年起發行臺南市市民卡，惟由市民主動申辦

之發卡率未達 5 成，又為配合行政院推動行動支付政策，規劃發行「臺南數

位市民卡」，惟尚待評估政策推動之成本效益，或線上辦卡個人資訊安全維

護機制尚待強化，或部分登載於臺南市市民卡網站資訊未及時更新等，尚待

檢討改善。 

 

（二）為美化市容及便利用路人辨識門牌，自 107 年起統一門牌樣式，逐年進行各

行政區門牌汰舊換新作業，惟部分建物已拆除未適時釐正門牌資料，亦未落

實清查作業，仍製作已滅失建築物之新式門牌，或部分行政區雖已公告全區

完成門牌汰換，卻仍有尚待釘掛之門牌等，亟待檢討改善。 

（三）為降低災害風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積極辦理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考

核，惟未將重複考核項目適當整併，增加行政人力負擔，或部分避難收容所

及物資儲存處所未妥適評估設置地點等，有待檢討改善。 

（四）為推動宗教優質化政策，建置宗教資訊管理系統，並補助轄內宗教團體運用

資源興辦公益慈善暨社會教化等活動，惟間有未及時更新宗教團體之基本資

訊及未落實資料掃描建檔，或未確實維護管理環保鞭炮機，或宗教團體補助

規定未臻周延等，有待檢討改善。 

（五）為改善活動中心建築物老舊、耐震能力不足，辦理活動中心重（新）建工程，

惟部分工程因多次流標後減項發包影響使用執照取得或建築物啟用，或間有

尚未取得新建用地或合約欠缺主要工項之施工規範等情事，有待檢討改善。 

（六）各區公所為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持續辦理道路、排水與環境維護等基層建設

工程，惟間有底價核定過早、決標公告登載資訊錯誤或驗收缺失未通知廠商

限期改善等情事，有待檢討改進。 
 

肆、地政局主管 

地政局主管計有公務機關 1個、非營業特種基金 1個，各該單位決算、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

分之審核情形如次（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之查核，請參閱戊、伍、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採購

執行情形之查核）： 

一、單位決算部分 

地政局主管僅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個機關，下設鹽水、白河、麻豆、佳里、新化、玉井、歸仁、

永康、臺南、安南、東南等 11 個地政事務所，掌理全市土地登記管理、地籍調查測量、土地徵收


